
附件 1

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引领博物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

方向，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博物馆工作重要

论述和批示精神，规范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提高博物馆管

理和运行水平，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博物馆条例》《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博物馆运行评估（以下简称“评

估”），是针对博物馆在三年周期内的管理运行状况而开展的

专业评价活动，旨在对博物馆的运行质量进行考察和评价。

第三条 凡取得相应等级三年以上的国家一、二、三级

博物馆，须依照本办法参加运行评估；无故不参加运行评估

的，按自动放弃相应博物馆等级处理。

第四条 评估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政

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负责制定评估办法、评估标准，并

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的运

行评估工作。

中国博物馆协会应根据本办法和《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

的要求，制定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评估活动，拟定、发

布评估结果。根据工作需要，可委托地方省级博物馆行业组

织对本行政区域内二、三级博物馆进行评估、提出评定建议，

报中国博物馆协会审核，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六条 评估工作流程包括定性评估、定量评估、现场

考察和综合评议。

第七条 定性评估、现场考察和综合评议环节的评估工

作，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专家完成。

中国博物馆协会应建立评估专家库，在遵循回避原则的

前提下，通过随机抽选方式，产生参与各环节评估工作的评

估专家。

第八条 定量评估环节通过运用评估系统，对参评博物

馆申报的量化数据进行处理，生成定量评估分值。

在评估过程中，应收集全国博物馆年报信息系统等公开

发布的博物馆业务活动数据，并兼顾互联网公开的观众评价

信息，作为评估依据。

第九条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4

个档次。

中国博物馆协会将拟定评估结果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并

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档次。

第十条 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和博物馆行业组织，应逐步

完善评估结果运用机制，鼓励通过经费分配、项目安排、科

技扶持、人才交流等方式，加大扶优汰劣力度。

第十一条 对评估结果为“基本合格”的博物馆，限期

整改，如在第二次评估中仍未达到标准，则对原一、二级博

物馆降低等级、原三级博物馆取消等级；对评估结果为“不

合格”的博物馆，原一、二级博物馆降低等级，原三级博物

馆取消等级。针对评估结果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博

物馆，可根据具体情况发出警告通知书或通报批评。



决定给予降低或取消现有等级处理的博物馆，由中国博

物馆协会组织核查，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凡被降低或取消等级的博物馆，自降低或取消等级之日

起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参加定级评估。

第十二条 凡参与评估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均应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工作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评估工作的正常开展。

经发现参评博物馆存在弄虚作假、行贿舞弊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中国博物馆协会核

实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后，给予取消等级处理。

评估专家和工作人员如有违纪、违规行为，一经查实，

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第十三条 中国博物馆协会应将评估工作情况及相关评

估资料，在其网站上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对评估过程和结果持有异议的单位，可向中

国博物馆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诉。中国博物馆协会应在接

到申诉之日起 20 日内，对申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并根据相

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处理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单位。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一级博物馆

运行评估规则》（文物博函〔2013〕43 号发布）、《国家二三

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试行）》（文物博函〔2014〕242 号

发布）同时废止。


